

《柳州市2026年一季度推动

工业稳增长政策措施》政策解读

一、政策编制背景

为加快推动柳州从传统工业城市向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转变、从传统“老三样”产业向构建全新现代化工业体系迈进。根据工作部署，特制定《柳州市2026年一季度推动工业稳增长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拟通过资金引导、强化监测等方式，助力企业加快生产，推动柳州市工业经济稳增长。  
二、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一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及其他有关会议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精神，锚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市战略目标，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二是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广西实施新一轮工业振兴三年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早抓快干一季度 稳中求进开好局”经济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三、主要内容

《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支持企业增产增效、支持重点行业稳增长、加快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等十一个部分。

（一）加强节假日工业企业生产组织保障

拟对节假日连续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产生的用电增量给予一定的补助。

（二）支持企业增产增效

拟对产值正增长企业继续扩大生产、负增长企业加快恢复生产、无基数的企业加快释放产能等三种类型工业企业，按产值和增速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支持。

（三）支持重点行业稳增长

拟围绕“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分别对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项目、整车产量、供应用钢量等达一定规模的企业，按完成情况给予一定奖励。
（四）加快重点工业项目建设
拟对2026年一季度实际完成工业投资2000万元及以上的合规项目，按完成投资额给予梯度奖励支持；拟对2026年一季度工业投资、产值完成情况较好的县（区）、新区给予一定的奖励支持，资金专项用于解决辖区内重点工业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五）鼓励企业开拓市场
拟对参加国内外大型展会展销或在国内外举办新品发布会、产品订货会等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其场地租赁费等给予一定补助支持；拟支持零部件企业和主机厂、龙头企业协同发展，对向单一主机厂配套销售额同比增长达一定标准的给予补助支持。
（六）推进“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

拟对工业企业通过新成立销售公司或现有贸易公司开展销售业务，按照企业实际销售额增量给予一定支持。
（七）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拟在2026年继续实施“柳州工业贷”政策，满足工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并对重大项目提高贴息额度上限，同时指导企业继续用好设备更新贷、普惠经营贷等相关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

（八）推动工业企业上规入统

拟对年度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并且首次依法依规向统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的工业企业予以一次性奖励。
（九）开展专项帮扶行动
拟对加强春节期间工业企业生产组织和节后企业开工复产组织保障、持续开展政策宣传活动等做要求。
（十）强化运行监测调度

拟对健全运行监测调度机制、持续完善服务企业机制、开展2025年度工业企业财务状况（成本费用）统计调查和2026年规下工业样本企业优质服务工作等做要求。
（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政策措施有效期至2026年3月31日，涉及的资金总量控制在柳州市2026年一季度推动工业稳增长资金预算总额内，各块资金安排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若企业同时申请自治区同类型政策，按“从优、就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

（联系人：覃治铭  联系电话：0772—2825431）



